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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版權制度落後國際逾10年，特區政府重啟更新版權制度工作，昨日起
就修訂《版權條例》展開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並以2014年相關立法建議為
基礎，提出五大範疇，包括建議豁免戲仿、諷刺、評論時事等目的而使用版權
作品；引入科技中立專業傳播權的同時，對未授權人士向公眾傳播版權作品施
加刑事制裁；並增訂「安全港」條文，鼓勵連線服務提供者與版權擁有人合作
打擊網上盜版活動等。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指，版權
制度是產權的重要一環，特區政府自

2006年起就加強在數碼環境中的版權保護
進行了三次大型諮詢，2011年和2014年時
更分別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但相關立
法程序均未能在當屆立法會會期屆滿前完
成，導致現時香港版權制度較國際落後超
過10年，對此感到可惜。
他續指，國家「十四五」規劃首次提

出香港要發展成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認為現在是重啟版權法例檢討工作的適當
時機。《2014年條例草案》是不同持份者
通過多年討論達成的成果和廣泛共識，平
衡不同持份者權益，因此是次公眾諮詢文
件以此為基礎，涵蓋五個已經達成廣泛共
識的範疇。
邱騰華指，隨着科技發展，串流等新

的電子傳送模式出現，現時的《版權條

例》已經落後，為確保版權持有人的作品
無論在任何一種電子傳送模式中都能得到
保護，建議在版權制度下引入新的科技中
立專有傳播權利，同時為引入上述專有傳
播權訂立相關刑事法律責任，未授權者向
公眾傳播版權作品時將受到刑事制裁。
他續指是次諮詢文件中，還新增多項公

平處理豁免行為，包括戲仿、諷刺、營造滑
稽、模仿、評論時事，及圖書館、教育界網
上授課等，版權使用者在進行涉及上述目的
的混搭、改圖、改片等常見互聯網活動時，
可獲得版權豁免處理，平衡版權持有人和使
用者利益，亦利於二次創作。

若及時下架作品 可承擔有限責任

此外，諮詢文件考慮到連線服務提供
者利益，增訂「安全港」條文，當網上服
務平台獲告知該網上服務平台出現侵權活

動後，只要採取合理行動及時遏制相關活
動，例如下架侵權作品，便只須承擔有限
的法律責任，相關條文將有資源性質的
《實務守則》配合，供服務提供者在收到
侵權通知後有可依從的指引和程序，此舉
鼓勵讀物提供者與版權擁有人合作打擊網
上盜版活動。

擬引中立傳播權 增「安全港」鼓勵打擊盜版
重啟版權修例 諷刺戲仿倡豁免

為配合引入科技中立傳播權利
的立法建議，是次擬為相關侵權行
為加入刑事責任條文，並會在民事
案件中加入兩項法定因素，以協助
法庭在處理有關案件時加以考慮，
決定是否判予版權持有人額外損害
賠償，兩項因素包括侵權者在獲悉
其行為侵權後是否仍繼續不合理的
行為，以及相關侵權行為是否存在
令侵權複製品廣泛流傳的可能性。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

官洪為民昨日接受訪問時指出，以
往的侵權民事案件中，申索方必須
舉證有關侵權行為對自己造成的傷
害及蒙受的損失，但當涉及網絡等
複雜的傳播方式時，舉證過程存在
相當難度。他認為，增加的兩項民
事考慮因素讓被侵權者蒙受的損失
變得更加具體可視，而如果相關行
為涉及刑事法律責任，政府或警方
亦需負舉證責任，較當事人自行取
證更有效率，更容易維權。

加強保護數碼環境中的版權

法學教授傅健慈接受訪問表
示，現有條例的保護明顯未能跟上
科技一日千里的發展，讓侵權者以
技術理由得以逃避法律責任。因
此，立法建議引入科技中立的傳播
權利和相應的刑事責任，才能加強

在數碼環境中對版權的保護。
另外，特區政府重啟更新版權制度工

作，亦獲得相關業界一致支持。光子網絡
行政總裁馮德聰昨日接受訪問時表示，是
次諮詢文件提及的五大範疇彌補了之前的
法律灰色地帶，並非一味限制所有二次文
創活動，而是尋求平衡點，給文創留出足
夠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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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日就更新《版權條例》公眾諮
詢舉行記者會。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日表示，特區政府
正積極研究為下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在現
已關閉的邊境管制站設立投票站，昨有消息
指為羅湖、深圳灣及蓮塘/香園圍三個口岸。
選舉事務處昨回應傳媒查詢時指，正就有關

安排敲定細節，稍後公布詳情。
發言人表示，據《立法會條例》規定，

選民必須「通常在香港居住」，並呈報其在
「香港的唯一或主要居所」，方有資格申請
登記為選民，相關要求須考慮多個元素及個
別個案的具體情況，參考相關法庭判例而作
判斷，不能一概而論，亦不能只因某人在外
地另有居所，而斷定當事人不是「通常在香
港居住」。

登記資格不能簡單裁斷

選舉事務處引用今年10月新增的《立
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第2.27至2.30段，指

如香港永久性居民一直在香港長期居住，因
個人理由需在香港以外地方另設居所，但期
間仍不時回港生活（例如處理事務、社交或
家庭團聚），可被視為仍與香港保持某程度
上合理聯繫，但須同時考慮該人必須同時能
夠提供一個在香港的唯一或主要居所的住址
作選民登記之用，並非只是通訊地址，而是
香港慣常入住的居所地址，「在此情況下，
須按個案的實際情況，判斷他 / 她是否仍然
符合法例中有關『通常在香港居住』的規
定。」
處方續指，如香港永久性居民已離開香

港往其他地方定居，期間並沒有與香港保持

聯繫，亦不打算再在香港居住，或在香港已
沒有唯一或主要居所，則已不再符合法例規
定的登記資格，強調要斷定某人是否「通常
在香港居住」，必須考慮該人的個人情況，
這並不是一個可以簡單裁斷的問題。處方會
仔細研究個案詳情，有需要時會諮詢法律意
見。
選舉事務處重申，現行選民登記申請的

安排採用誠實申報機制，以便利登記人士為
原則，申請人必須提供真實及正確的資料，
選舉事務處在每個選民登記周期，會採取多
項查核措施，包括與其他政府部門核對選民
登記資料，提高資料的準確性和完整性。

羅湖深圳灣蓮塘口岸擬設票站

■政府將在已關閉邊境管制站設立投票站，
圖為羅湖口岸。 資料圖片

公眾諮詢四大議題
法例盡列所有豁免

■政府立場：沿用現時法例中訂明所有豁
免的做法

■理由：此做法在版權作品使用方面，能
為版權擁有人和使用者提供更大明確性

合約凌駕豁免
■政府立場：維持現行做法，不干預版權
擁有人與使用者議定的合約安排

■理由：沒實證支持使用者因合約凌駕性
條款而無法使用現有的版權豁免，以致
利益受損，及考慮到在商業運作中維護
立約自由的重要性

非法串流裝置
■政府立場：不在版權法中引入打擊非法
串流裝置的特定條文

■理由：《版權條例》已載有多項處理網上
侵犯版權活動的條文，可用於打擊非法
串流裝置。大部分海外司法管轄區均沒
在其版權法例中訂立關於非法串流裝置
的特定條文。

司法封鎖網站
■政府立場：不須引入專為版權而制定的
司法封鎖網站機制。

■理由：《高等法院條例》現時已可讓版權
擁有人就網上侵犯版權行為申請強制
令。另外，有關做法有助避免公眾關注
潛在濫用可能對獲取資訊自由帶來負面
影響。
資料來源︰《更新香港版權制度公眾諮詢

文件》

■不少市民會「二次創作」
或翻唱別人的歌曲，圖為天星
碼頭街頭賣唱。 資料圖片




